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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的一项

战略决策，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把“统筹城乡发展，推进社

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”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作为社

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农村政治、文化建

设和法制建设也列上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工作日程，全

国农村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后，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

和法律意识普遍明显提高，学法、知法、用法、依法办事、

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。

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深入发展，一大批和农村建

设、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法律法规相继出台，一些原有的

法律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了修订，对这些新法律和修订过

的法律的学习和理解成为新一轮普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。为

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读者的法律意识，满足广大农民学习

和理解新法律的强烈需求，同时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

的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形成自觉学法

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”的总体要求，加强农村法制建设，把

农村法制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与农村文化事

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与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，

我们组织力量编辑了一套大型普法丛书——— 《新农村建设实

用法律指南丛书》，力求做到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，具有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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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。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于提高西

安乃至全国广大农村读者的法律素质，使他们能依法保护自

己的合法权益，有现实的帮助和指导意义，而且对促进以创

业带动就业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，维护

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作为西部强市，“五五普法”以来，我市针对不同的重

点对象开展了各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得到了省、市的高度

重视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继续深入推进农村法制宣传和教育

活动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对于 “人文西安、活力西安、

和谐西安”的建设同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中共西安市委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07 年 12 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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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婚姻、家庭、继承中妇女的权益

1. 强迫子女与他人结婚是否违法?
强迫子女与他人结婚，是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违法

行为。具体讲，分为两种行为: 一种是包办婚姻，另一
种是买卖婚姻。

包办婚姻，是指包括父母在内的第三人违反婚姻自
主、自愿的原则，包办强迫他人 ( 主要是女儿) 婚姻
的行为。它是受封建家长制的影响，父母视子女为私有
财产，对婚姻横加干涉，用家长威严或暴力强迫子女服
从，是干涉婚姻自由的违法行为，是对子女人身权利的
严重侵犯。

买卖婚姻，是指第三者 ( 主要是父母) 以索取大
量钱财为目的，包办强迫他人 ( 主要是女儿) 婚姻的
行为。这是父母视女儿为商品，以牺牲女儿的婚姻幸福
换取钱财的违法行为。它违背了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
的原则，违背了婚姻自由的精神，也给当事人造成了沉
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，酿成了许多婚姻悲剧。至于
双方自主的婚姻，男女出于自愿，婚前相互赠送礼物的
行为，不能算做买卖婚姻。

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相同点在于，它们都违背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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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自由的原则，都是违背当事人意愿，第三者强迫当
事人结婚的违法行为。不同之处在于买卖婚姻以索取财
物为目的，包办婚姻则没有此特征。目前，农村一些地
方的 “娃娃亲” “买卖亲”和 “换亲”等现象都属于
包办、买卖婚姻。对于包办婚姻、买卖婚姻，一方当事
人起诉，坚决要求离婚的，法律准予离婚。

案例介绍
阿庆是黑龙江省兰西县某村村民，从小眼部有残

疾，而且脑子也有问题。但他们家是乡里有名的富裕
户。2005 年春节刚过，经媒人介绍，贪图彩礼的小丽
母亲，不顾女儿坚决反对，经讨价还价，以 6 万元的价
格将她 “许配”给了阿庆。不到一个月，母亲便强迫
小丽与阿庆举行了正式婚礼。但结婚后，小丽死活不肯
脱衣服和阿庆同房，为此，经常遭到阿庆及公婆的打
骂。2005 年 9 月 19 日，小丽向阿庆家人提出回家看父
亲，阿庆一家虽然不情愿，可还是让阿庆骑摩托车送小
丽回去。在回家路上，由于阿庆一时没留神撞到了树
上，连人带车摔到路旁沟里，可是，没等小丽爬起来，

积怨已久的阿庆随手抄起路旁一块砖头，猛地向小丽头
部砸去，致使小丽当时头部血流不止，身上也多处受
伤。打完人后，阿庆独自回了家。直到一位好心的司机
路过时才救了小丽。回家后，小丽父亲当即到派出所报
了案。第二天，警方对阿庆进行了刑事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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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
在我国农村，包办、买卖婚姻时有发生，妇女在遇

到自己被包办、买卖婚姻时，应该如何处理? 第一，要
有自我保护意识。婚姻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，

妇女也同样具有这个权利，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
利，同侵害自己权利的行为作斗争，为实现婚姻自由而
斗争。第二，要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。妇女在自己权利
受到侵害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法律保护，具体方法
包括: ①向侵犯自己权利的人讲解法律，坚决表明自己
的态度，说明其行为是违法的。②可以在被强迫进行结
婚登记时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，制止违法行为。③向有
关部门揭露犯罪行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暴力干涉婚姻自
由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，也就是只有受害人向法院起
诉了，人民法院才会受理。④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离
婚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包办、买卖婚姻的受害人坚决要求
离婚的，法院查明属实，准予离婚。

本案是典型的包办、买卖婚姻。因小丽母亲贪图对
方钱财，强迫女儿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，与对方登
记结婚，结果造成小丽的婚姻不幸，违背了婚姻自由的
原则。小丽要想摆脱婚姻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坚决
要求离婚。阿庆一家，也应吸取教训，俗话说 “强扭
的瓜不甜”，这桩包办、买卖婚姻不仅把阿庆送进了班
房，其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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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否属于违法行为? 它与买卖婚姻
有什么不同?

借婚姻索取财物，是指除买卖婚姻以外的以婚姻为
手段，以索取财物为目的的行为。实际生活中常见的情
况是，结婚基本上是男女双方自愿的，但一方当事人
( 往往是女方或是女方的父母) 婚姻观念十分错误，她
( 包括其父母) 不是把婚姻建立在感情基础上，而是建
立在对金钱的追逐与物质财富的享受上，向另一方索取
过多财物，以此作为成婚的先决条件，这些都是法律禁
止的行为。

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都是以索取一定数量的
财物为结婚的条件，二者的区别是: 买卖婚姻是把妇女
的人身当做商品，索取嫁女的身价或者贩卖妇女，包办
强迫他人的婚姻; 借婚姻索取财物，则不存在包办强迫
他人婚姻的问题。借婚姻索取财物有多种表现，譬如，

双方婚事基本上是自愿的，但女方认为不要彩礼就降低
了 “身价”，于是就向男方要许多东西。又如，有的女
方父母向男方索取一定财物，作为同意女儿出嫁的条
件。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往往给当事人的婚姻和婚后
生活带来困难，也腐蚀了人们的思想，败坏了社会风
气。至于父母、亲友或者男女双方出于自愿的帮助、赠
与，则不能认为是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，

因为这种赠与不是婚姻成立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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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介绍
2002 年 1 月，经他人介绍，赵某和女青年褚某确

立了恋爱关系。相处一段时间后，赵某认为双方关系比

较融洽，便催促订婚，而褚某却一而再地推脱，并以按

农村风俗订婚为由，向男方索要高额彩礼。赵某考虑自

己年龄偏大，找对象不容易，便答应了褚某的各种要

求，前后送现金及各种财物共计 9000 元。然而褚某却

始终不同意领取结婚证。后赵某被迫提出分手，并诉至

法院。法院经过审理，查明赵某送给褚某彩礼及物品折

合人民币共计 9000 元，其中现金 6500 元，财物折款
2500 元。经法庭调解，双方均同意解除婚约，但女方

拒不同意返还钱物。后法院判决，女方行为属于借婚姻

索取财物行为，依法应当返还钱物给男方。

案例分析
彩礼是依据中国传统封建婚礼程序延续下来的结婚

程序之一。有的地方称之为聘礼、纳彩等。给付的彩礼

多为金钱和一些贵重物品。彩礼的多少，随当地情况及

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，但数额一般都较

大。尽管婚姻法规定婚姻应当以双方自由、自愿为原

则，以感情为基础，但当前在农村很多地方，男女双方

经他人介绍，若双方感觉良好，同意继续发展关系，则

男方必须送一定的彩礼给女方，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增进

双方的感情; 二是为了取悦女方。在广大农村及一些经

济欠发达地区，许多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全家债台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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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，负担加重，严重影响了家庭生活。

如果男女双方分手，男方要求返还彩礼的，应当如
何处理? 大致分为三种情形处理: 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
记手续的，一般的处理原则是: 如果分手责任在男方，

则男方不得请求返还财物; 如果分手责任在女方，则女
方需返还所收财物。②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
同生活的，一方或双方受赠的礼金、礼物应认定为夫妻
共同财产，具体处理时应考虑财产来源、数量等情况合
理分割。各自出资购置、各自使用的财物，原则上归各
自所有。③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，结婚时间不
长又离婚的，如果过错在女方，可酌情返还彩礼。“婚
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”是指给付彩礼后，一
方生活极其困难，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
基本的生活水平的; “结婚时间不长”一般以 1 年为
限。

彩礼应当返还的部分包括哪些? 一般情况下，当事
人一方收到彩礼后，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，如
为办婚礼宴请宾客、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共同花
费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。男女双方为表情意，通常会
赠与对方定情物、信物等属于赠与性质的财物，也不属
于彩礼返还的范畴。一定要严格区分赠与人的主观意
图。只要一方在实施赠与行为的时候不是迫于当地行情
及社会压力而不得不给的情况，这种完全自愿赠与的物
品应当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。

本案中，女方以结婚为由，索取财物数额较大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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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始终不同意领取结婚证，其主观上具有过错，理应返
还对方财物，以体现公平原则。

3. 结婚必须符合哪些条件?
根据法律规定，可以结婚的条件有两种: 一是必须

具备的条件，二是禁止结婚的条件。

必须具备的条件为: ①男女双方须有结婚的合意。

结婚合意，是指当事人双方相互确立夫妻关系的意思表
示完全一致。②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。法
律规定: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 周岁，女不得早于 20

周岁，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，是结婚年龄的下
限。法律没有规定结婚年龄的上限，达到法定婚龄后何
时结婚或是否结婚，是当事人的自由。③符合一夫一妻
制的基本原则。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
配偶; 已婚者即有夫之妇、有妇之夫，在其配偶死亡或
离婚前不得再行结婚。未婚男女不得同时与两个或两个
以上的人结婚; 一切公开的、隐蔽的一夫多妻、一妻多
夫都是非法的，要受到法律的禁止和取缔; 违反一夫一
妻制的行为要根据情节轻重，承担相应的民事、刑事责
任。

法律规定结婚的最低法定年龄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
原因: 第一，自然因素，即人的身心发育程度。婚姻是
男女两性的结合，人只有达到一定的年龄，才具备适合
结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，才能对婚事作出理智的判断和
决定，才能在婚后担负起法定的对配偶、对子女的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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